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亚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炎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费翔莺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421,004,300.99 6,410,390,123.58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75,084,824.49 3,963,326,813.48 0.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9,269.83 -65,472,826.91 85.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9,791,266.87 84,177,510.76 8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58,011.01 -120,783,110.33 10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4,382.11 -125,728,031.68 10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3.11 增加 3.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4 109.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4 109.73

随着上一年度受疫情影响建设进度延期的项目逐步完工确认，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 89.83%，同时公司自研软件产品增加，项目毛利水平持续攀升；此外由于出售航线资产、

股权转让款收回等原因，本期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相应大幅降低，2021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1,175.80 万元，同比增长 109.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3,640.8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845,871.7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5,257,353.7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5,711.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3,125.73

所得税影响额 -1,974,399.95

合计 11,553,628.9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50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176,841,072 35.0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滔 36,000,000 7.14 0 质押 36,000,000 境内自然人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1,041,252 6.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1,760,879 4.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666,443 3.7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507,253 2.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杨英 8,054,911 1.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734,687 1.3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赵天时 4,503,093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翼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翼

丰长期投资 1号私募基金

4,464,109 0.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176,841,072 人民币普通股 176,841,072

张滔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041,252 人民币普通股 31,041,252

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1,760,879 人民币普通股 21,760,879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666,443 人民币普通股 18,666,443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507,253 人民币普通股 14,507,253

杨英 8,054,911 人民币普通股 8,054,911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6,734,687 人民币普通股 6,734,687

赵天时 4,503,093 人民币普通股 4,503,093

上海翼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翼丰长期投资 1

号私募基金

4,464,109 人民币普通股 4,464,1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宿迁新

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奥控股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_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变动比率（%）

货币资金 2,451,596,951.81 1,773,533,862.71 678,063,089.10 38.23

应收款项融资 155,719.69 2,612,589.50 -2,456,869.81 -94.04

应收票据 32,239,987.80 22,824,204.61 9,415,783.19 41.25

其他应收款 43,511,419.49 762,686,569.30 -719,175,149.81 -94.29

在建工程 682,084.06 356,902.65 325,181.41 91.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3,556,107.54 111,536,535.81 52,019,571.73 46.64

应付票据 14,364,600.00 6,715,853.20 7,648,746.80 113.89

合同负债 59,484,799.30 89,248,204.03 -29,763,404.73 -33.35

应付职工薪酬 10,257,980.96 20,348,277.43 -10,090,296.47 -49.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740,829.84 83,419,116.43 -60,678,286.59 -72.74

长期应付款 5,242,991.41 -5,242,991.41 -100.00

递延收益 13,453,775.11 25,594,273.94 -12,140,498.83 -47.43

科目 本期初 去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159,791,266.87 84,177,510.76 75,613,756.11 89.83

管理费用 22,511,013.15 43,327,573.38 -20,816,560.23 -48.04

财务费用 5,600,929.41 25,941,060.68 -20,340,131.27 -78.41

其他收益 16,103,225.44 9,008,244.06 7,094,981.38 78.76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4,478,644.03 -1,647,782.17 -2,830,861.86 171.80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18,832,564.06 -2,751,215.39 21,583,779.45 78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69,269.83 -65,472,826.91 56,103,557.08 85.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3,658,845.30 -64,097,486.52 687,756,331.82 1,072.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4,285,482.38 291,093,259.07 -445,378,741.45 153.00

1、货币资金增加 67,806.31万元，主要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收回；

2、应收款项融资减少 245.69 万元，主要为报告期内票据到期；

3、应收票据增加 941.58 万元，主要是为报告期内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4、其他应收款减少 71,917.51万元，主要为出售北海新绎游船相应股权转让款提前收回；

5、在建工程增加 32.52万元，主要为报告期内办公楼装修；

6、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5,201.96 万元， 主要为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及坏账准备冲回所

致；

7、应付票据增加 764.87 万元，主要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票据付款增加；

8、合同负债减少 2,976.34万元，主要为预收款项项目确认为收入；

9、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1,009.03 万元，主要为 2020 年子公司享受疫情社保缓交政策，对比

数据包含该部分缓交金额；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6,067.83 万元，主要为公司优化融资结构，主动减少高

利率融资租赁业务；

11、长期应付款减少 524.30 万元，主要为公司优化融资结构，主动减少高利率融资租赁业

务；

12、递延收益减少 1,214.05 万元，主要为递延收益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13、营业收入增加 7,561.38 万元，主要为上一年度因疫情影响建设进度延期项目逐步完

工确认；14、管理费用减少 2,081.66 万元，主要为出售航线资产后相关人员及折旧减少；

15、财务费用减少 2,034.01 万元，主要为公司有息负债规模减少，同时主动优化融资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6、其他收益增加 709.50 万元，主要为报告期内递延收益转入其他收益；

17、投资收益减少 283.09 万元，主要为票据贴现费用增加；

18、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2,158.38 万元，主要为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回款、相关坏账准备

冲回；

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5,610.36 万元，主要为出售航线资产后相关费用

支出减少；

2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68,775.63 万元，主要为出售航线资产股权转让款

收回；

2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44,537.87 万元，主要为公司优化融资结构，减少

有息负债规模。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股权转让款提前收回，充实公司资金实力

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

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所持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绎游

船” ）100%股权转让予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款

分两期支付：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新奥控股向西藏博康支付股权

转让交易价款的 51%，即 6.987 亿元，为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待新绎游船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

记至新奥控股名下之日起 9 个月内， 新奥控股向西藏博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交易价款的

49%，即 6.713亿元。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12月 25 日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6.987 亿元，2021

年 3月 15 日收到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6.713亿元。公司提前收回 13.70 亿元全部股权转让款，进

一步充实公司资金实力。

2、因出售航线资产形成关联担保如期解除

因出售新绎游船有限公司股权而形成的 4.90 亿元关联担保已全部完成解除。其中公司为

新绎游船与广西北部湾银行北海分行签署的 1 亿元担保合同已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解除，新

奥控股为新智认知提供的反担保责任一并解除；因新绎游船及时归还中国农业银行廊坊开发

区支行借款， 新智认知为其与中国农业银行廊坊开发区支行签署的 1.8 亿元担保合同也于

2021年 3月 26 日解除，新奥控股为新智认知提供的反担保责任一并解除；公司为新绎游船与

中国建设银行北海分行签署的 2亿元担保合同已于 2021年 4月 25 日解除， 新奥控股为新智

认知提供的反担保责任一并解除。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因出售航线资产形成的关联担保已全

部完成解除，公司不再存在其他关联担保事项。

3、大股东主动增持超千万，彰显支持公司发展决心

公司控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新奥新智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新奥新智” ）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

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截至 2021年 4月 15 日，新奥新智累计持有公司 4,198,1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83%，累计增持金额 36,403,943元。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亚东

日期 2021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4月 29 日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智认知数

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详情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

度报告》。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 2021-027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4月 29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主席蔡福英女士主持，全体监事参与表

决。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3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详情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

告》。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1� �重要提示

1.1 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于 2021年 4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行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 14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3 名。 独立董事汪昌云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姜国华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14名董事均行使表决权。本行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1.3� �本行 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连舸，行长、主管财会工作负责人刘金，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吴建光保证本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 �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A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票代码 601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

股票简称 中国银行

股份代号 3988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内优先股

第三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 3

股票代码 360033

第四期

股票简称 中行优 4

股票代码 360035

挂牌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期境外优先股

股票简称 BOC�20USDPREF

股份代号 4619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梅非奇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100818

电话 (86)�10-6659�2638

传真 (86)�10-6659�4568

电子信箱 ir@bankofchina.com

2.2� �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2.1基于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另有说明者除外）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资产总计 25,834,286 24,402,659 5.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59,661 2,038,419 1.04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6.15 5.98 2.79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57,855 6.58

净利润 57,309 1.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989 2.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3,436 1.31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5.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

元）*

0.18 4.52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8 5.98

净资产收益率（%，年率，加权平均）* 12.17 增加 0.06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年率，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

12.04 减少 0.11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504 33.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

元）

1.97 33.65

*�本报告期的相关指标均已考虑当季宣告的永续债利息年化因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545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

其他营业外收支 1 151

相应税项调整 (200)

少数股东损益 (25)

合计 553

注：

1� �其他营业外收支是指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收入和支出， 包括出纳长

款收入、结算罚款收入、预计诉讼赔款、捐赠支出、行政罚没款项、出纳短款损失和非常损失

等。

2� �本集团因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及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及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

3� � �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中的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和其他营业外收支计入当期营业外收

入 /支出。

2.2.2�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

并会计报表中列示的 2021 年和 2020 年 1 至 3 月的经营成果和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2月 31日的所有者权益并无差异。

2.3� � � � �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2.3.1� 2021 年 3 月 31 日普通股股东总数：705,447 名 （其中包括 526,515 名 A 股股东及

178,932名 H 股股东）

2.3.2� 2021年 3月 31日，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普通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普通股股份

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8,461,533,607 64.02% - 无 国家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81,893,442,485 27.82%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41,164,885 2.70% - 无 国有法人 A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810,024,500 0.61% - 无 国有法人 A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91,924,560 0.34% - 无 境外法人 A股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FH002沪

689,039,299 0.23% - 无 其他 A股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541,454,570 0.18% - 无 其他 A股

8 MUFG�Bank,�Ltd. 520,357,200 0.18% - 未知 境外法人 H股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股

票红利型产品 （寿自营）委

托投资（长江养老）

382,238,605 0.13% - 无 其他 A股

10 海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7% - 无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A股

注：

1� H 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 H 股股份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在

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本行 H 股股份合计数，其中包括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所持股份。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以名义持有人身份， 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股票的机

构，其中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5�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均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6� � �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 � � � �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2.4.1� 2021年 3月 31日优先股股东总数：64 名 （其中包括 63 名境内优先股股东及 1 名

境外优先股股东）

2.4.2� 2021年 3月 31日，本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优先股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优先股股份

种类

1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

工行－灵活配置 5 号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0 16.7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2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 197,865,300 16.52% 未知 境外法人 境外优先股

3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乾

元－日新月异 " 开放式理财产

品单一资金信托

133,000,000 11.1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70,000,000 5.8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公

司农银瑞驰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58,390,000 4.87%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

交银施罗德资管－交通银行－

交银施罗德资管卓远 2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4,400,000 4.54%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40,000,000 3.34%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8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农

银 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820,000 2.99%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9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2.50% 无 国有法人 境内优先股

9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2.50% 无 其他 境内优先股

注：

1� �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有限公司以托管人身份，代表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清算系统

Euroclear和 Clearstream中的所有投资者持有 197,865,300 股境外优先股， 占境外优先股总数

的 100%。

2�截至 2021年 3 月 31 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和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一。

3�除上述情况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上述前十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 �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2021年一季度，集团实现净利润 573.09 亿元

1

（在“经营情况简要分析”中，如无特殊说明，货币

为人民币。）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9.8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5%和 2.67%。平

均总资产回报率 （ROA）0.91%， 净资产收益率 （ROE）12.1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1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2.77%，资本充足率为 15.71%。

3.1� �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 1,041.59 亿元，同比增加 36.80 亿元，增长 3.66%。 净息差 1.78%。

2、集团实现非利息收入 536.96 亿元，同比增加 60.69 亿元，增长 12.74%。 其中，手续费及

佣金净收入 278.75 亿元，同比增加 42.71亿元，增长 18.09%。

3、集团业务及管理费 369.27 亿元，同比增加 15.22亿元，增长 4.30%。成本收入比（中国内

地监管口径）23.39%。

4、集团资产减值损失 323.61亿元

2

（资产减值损失包括信用减值损失和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

，

同比减少 1.90 亿元，下降 0.58%。 集团不良贷款总额 1,948.77 亿元，不良贷款率 1.30%，比上年

末下降 0.16 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89.88%，比上年末上升 12.04个百分点。

3.2� �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分析

3月末，集团资产总额 258,342.86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316.27 亿元，增长 5.87%。负债总

额 236,475.7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4,077.53亿元，增长 6.33%。

1、客户存款总额 179,105.7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0,314.03�亿元，增长 6.11%。 其中，中国

内地机构人民币客户存款 136,610.2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8,649.75 亿元，增长 6.76%。

2、客户贷款总额 149,779.4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7,614.64亿元，增长 5.36%。 其中，中国内

地机构人民币贷款 118,761.5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052.45 亿元，增长 5.37%。

3、金融投资总额 57,508.0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596.88 亿元，增长 2.86%。 其中，人民币

投资 44,832.4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169.31 亿元，增长 2.68%；外币投资折合 1,928.94 亿美

元，比上年末增加 51.81亿美元，增长 2.76%。

§4� �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变动幅度超过 30%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88,199 230,057 155.68% 同业证券回售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10,539 17,912 -41.16% 债券卖空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7,462 127,202 -78.41% 境内银行同业证券回购减少。

库存股 (4) (8) -50.00% 本行子公司减少持有本行股票。

其他综合收益 1,228 4,309 -71.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估值变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5,741 9,322 -38.41%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券投资实现的净收益

减少。

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收

益

286 (130) 不适用 应享联营企业投资净收益增长。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

止确认产生的收益

337 820 -58.90%

处置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券投资实现

的净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81 (3,836) 不适用 衍生金融工具估值收益增加。

汇兑收益 (221) 3,578 不适用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减少。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82) 15 不适用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15,208) (10,310) 47.51% 保险业务支出增加。

营业外支出 (70) (163) -57.06% 捐赠支出减少。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本行于 2021年 3 月 15 日赎回全部已发行的 2.80 亿股第二

期境内优先股，足额支付本次优先股票面金额及当期应付股息，共计人民币 295.40 亿元。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5�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季度报告

本报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根

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亦同时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网站 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 www.boc.cn。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北京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 2021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1年 4月 15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14名，实际出席董事 13名。独立非执行

董事汪昌云先生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姜国华先生代为出席并

表决。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中国银行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详情请查阅本行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

boc.cn）的中国银行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中国银行“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三、中国银行“十四五” 绿色金融规划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四、中国银行第三、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

赞成：14� � � � � � �反对：0� � � � � � � � � � �弃权：0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批准本行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按照发行条款以人民币支付第三期境内优先股股息，股息

率 4.5%，派息规模为人民币 32.85 亿元。

批准本行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按照发行条款以人民币支付第四期境内优先股股息，股息

率 4.35%，派息规模为人民币 11.745 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监事，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北京现场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6 名，实际亲自出席监事 6 名。 会议召开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张克秋女士主持，出席会议

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监事会认为本行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监管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监事长 2020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监事会对本行反洗钱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4、《监事会对本行合规管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监事会对本行内部审计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6、《监事会对本行数据治理履职情况的监督评价意见》

表决情况：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1-021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青岛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的公告》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以下简称：

“青岛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填报〈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清单〉相关事项的通知》有关要

求开展自查，经自查发现关联方曾经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虽然关联方已归还了占用款项

及相应利息，未对公司造成损失，但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情形，公司

主动将有关情况向青岛证监局汇报。 青岛证监局对公司出具了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1】3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主动报告，在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你公司多次通过控股子公司

乌海金王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资金给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王集团” ）使用，累计金额 2.66 亿元。2020 年 12月，你公司通过相同方式向关

联方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王轻工” ）提供资金 0.52 亿元。 上述事项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合计 3.18 亿元。 截至报告日，金王集团和金王轻工已主动归还上

述款项，完成整改。

你公司未对上述事项履行法定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上述违规情

况记入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完善内部控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

行为再次发生，并在 2020 年年报中如实披露资金占用情况及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意见。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整改情况：

公司在 2020 年度报告及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了有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同

时公司年度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说明》 中兴华报字

（2021）第 030020 号和《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及清偿情况和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中兴华报字（2021）第 030022

号，详细披露了有关情况。

公司就关联方上述行为是否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进行了比对，公司关联方的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不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为杜绝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公司将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建立防范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的

防范机制，加强对公司管理层守法合规经营的教育，增强合规意识，落实内控管理制度，强化

内部控制监督检查机制，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882� � �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2021-029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公示情况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示情况和审核方式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等信息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 相关公示情况及审核方式如

下：

二、公示情况

（1）公示时间及方式

2021年 4月 19 日至 2021年 4月 28 日，公司在内部公告栏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名单。

（2）公示结果

截止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结束，监事会未收到个人、企业针对公示名单中具体人员资格

的异议。

三、 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在

公司担任的职务以及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

四、 监事会核查意见

1、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对激励对象进行内部公示所必要的程

序；

2、激励对象名单与《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均属在任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发

展有直接影响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3、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名单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符合公司《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 月 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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